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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國土署)
聯絡人：賴姿璇
聯絡電話：02-87712877
電子郵件：alice1536@nlma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灣建築學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15767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1226540_1130815767_113D2045968-01.pdf)

主旨：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13年12月24日公告修正「應施檢

驗建築用防火門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有關變更同型式判

定有效期限註記1事，有關本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

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之有效期限請各性能規格評定專業機

構依說明二辦理，並轉知相關單位及廠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國土管理署案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13年12月24日

經標檢政字第1133002604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13年12月24日經標檢政字第

11330026040號公告（如附件）修正「應施檢驗建築用防火

門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（以下簡稱檢驗規定），原取得

驗證登錄證書之防火門且遮煙性能取得本部建築新技術新

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者，原申請人得檢具該局

依據檢驗規定修正對照表「其他檢驗規定」四、變更同型

式判定報告有效期限註記之驗證登錄證書，於114年12月31

日前向性能規格評定專業機構申請變更原評定書及認可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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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書有效期限。惟認可通知書有效期限仍應依建築新技術

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申請要點第11點規定最長以3年

為限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臺灣建築學會、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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